
关于对“吉州区城北新区智慧灯杆建设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吉区财购投诉〔2023〕3号

一、项目编号：JXSZXZFCG2023Z12
二、项目名称：吉州区城北新区智慧灯杆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1：扬州烨辉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内10号楼508
投诉人2:江西弓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676号公园道一号尊品
被投诉人1：吉安市吉州区城市管理局
地址：吉州区解缙路67号
[bookmark: _Toc199]被投诉人2：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201号三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州区城北新区智慧灯杆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XSZXZFCG2023Z1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6月27日（投诉人1）与2023年7月6日（投诉人2）分别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1称：
投诉事项1：此项目评分细则中，商务部分的投标人企业实力评分中设置的资质和证书要求过高，不由怀疑这是否是为某家供应商量身定做的评分点，为之设立高门槛，使得其他潜在供应商望而却步，打击了其他潜在供应商参与投标的积极性，违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与政府大力推行的优化良好营商环境政策相违背。投标人集团范围是包含分公司，子公司。按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子公司的资质证书不能作为母公司投标所用。
投诉事项2:此项目评分细则中，商务部分的制造商企业实力评分中设置的资质和证书要求过高，且与所提供的货物质量无关，且入选国家工程部重点实验室或省级工信部门重点实验室的、国家级成果奖的等申报条件小型企业根本无法满足，然而招标文件明确说明“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但本项目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大于40%,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设置了中小企业完全无法达到的门槛，让中小企业缺少分数参与招标活动，只能为大型企业作陪衬。打击了小型企业参与投标的积极性，违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与政府大力推行的优化良好营商环境政策相违背。
投诉事项3:此项目评分细则中，商务部分的人员实力评分中设置的资质和证书要求过高且过于具体，或许有些公司可以针对招标文件要求找寻符合条件人员，然而评审依据要求开标前社保，不由怀疑这是否是为某家供应商量身定做的评分点，毕竟从事路灯相关的企业也无法想象需要网络安全工程师资质和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资质，我公司怀疑这是为某家供应商量身定做的评分点，为之设立控分项，违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与政府大力推行的优化良好营商环境政策相违背。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1、潜在供应商只要满足资格要求，都可以参与本项目投标。潜在供应商既可以是拥有独立法人的公司，也可以是拥有营业执照（负责人制）的属地分公司或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人，由法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则分公司可以直接适用母公司范围内的资质和业绩。
2、本条加分项中已明确，只要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集团范围内具有相应实力，即可得分。本条评审因素是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制定的加分项，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产品质量和合同履约有直接关系；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是将投标人的企业优势作为评分项，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人。
3、投诉人认为“是为某家供应商量身定做的评分点，为之设立高门槛，使得其他潜在供应商望而却步”未按94号令要求提供必要得证明材料及事实依据，也未提供指向特定哪家公司或产品。
投诉事项2：
1、“红外高清网络球机 400万”、“安防综合管理平台”、“视频管理系统软件”等作为本项目的重要建设内容，是保证本项目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评分标准与提供的产品质量相关。制造商获得相关奖项，不但反映其研发能力，也与其制造水平及能力相关，因而与投标人提供的产品质量直接相关。该评分标准要求相关设备制造商并没有特指投标人具有，没有排他性和指向性，投标人可选择符合要求的产品参与投标，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是将投标人的所投产品优势作为评分项，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产品，并非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2、“24口千兆交换机”设备制造商需具有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与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能力相关，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是将投标人的所投产品优势作为评分项，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产品，并非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投标人可选择符合要求的产品参与投标。
3、“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QC080000电气与电子元件和产品有害物质过程控制管理体系”认证、“GB/T29490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均与合同履行相关，同时符合国家节能环保、保护知识产权相关政策，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是将投标人的所投产品优势作为评分项，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产品，并非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投标人可选择符合要求的产品参与投标。
4、针对投标人所投“安防综合管理平台”产品设备制造商获得过国家级“职工技术成果奖"的得1分，地市级“职工技术成果奖”的得0.5分，采购代理机构已于2023年6月9日对招标文件评分细则-商务部分--制造商企业实力进行了变更变删除。
5、投诉人所诉货物技术性要求高，本项目已预留40%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投标人可以根据实际选择符合要求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参与投标。
投诉事项3：
1、本项目实施内容除路灯外，还包含通信平台、软件、网络等建设，技术性复杂，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为统筹项目建设关键人员，技术负责人取得网络工程师资格和通信工程师（数据通信专业）资格需对信息系统项目具有专业的软件技术和维护管理能力来保证项目可靠、合理、高效、安全运行，项目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项目管理能力、网络专业能力、数据通信能力、信息安全能力都和项目建设及后续运维需求实质相关,供应商团队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证书是项目实施交付和后续数据安全维护的重要能力指标之一。本项为加分项，要求投标人具有相应人员并为其缴纳社保是投标人企业实力的体现，相关证书都和本项目采购需求有实质相关性，即都是为了甄别潜在供应商是否具备采购人需要的建设、交付、运维的综合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所有证书未指定颁发部门，不存在唯一性，是作为挑选优质供应商的加分项，而非资格性或限制性条款，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
2、负责人具备证书齐全，可以说明该项目负责人履历丰富、专业资格技术能力强，能更好地履行本采购项目，符合承诺中具有设备和专业能力的要求，如不具备上述证书则不得分，也符合采购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的要求。
投诉人2称：
投诉事项1：评分项单个分值包含多个功能，评分未细化。单灯控制器4个评分项对应1个分值，路灯智能管理控制器8个评分项对应1个分值；公共广播4个评分项对应1个分值。上述评分办法中，单个分值包含多个不同评分项，属于将多个评分点融合在一起的控标形式，评审因素量化后未与分值设置相对应。
投诉事项2:将国家信息安全服务安全工程类、国家信息安全服务宰恢复类、信息安金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信息安金风险评估服务资质作为评分项，变相对投标商进行限制。根据中国信息安金测评中心提供的《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资质评估准则（官方下载网址http://www.itsec.gov.cn/fwzz/fsqsxz/首页>服务资质>申请书下载），国家信息安全服务安全工程类、国家信息安全服务灾难恢复类、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均对参加评审的企业的规模与资产、业绩作出了要求(具体章节:5.5规模与资产要求  5.6业绩要求），因此变相以供应商的规模、资本作为评分标准。
投诉事项3:评审标准后含非法改变评审结果的内容。“在中标公示期内，中标人需提交相关材料原件供采购人查验，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对其所投产品中涉及的软硬件提供样机或软件功能演示，以核验所投产品性能与招标文件要求相符，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内容，采购人可向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或权威机构/部门查证真实性，如确认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取消中标资格，并按照法律法规，迫究投标人相关法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招标采购单位需要通过现场演示、测试方式来体现投标产品的某部分功能或效果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演示、测试的标准和方法，并提供适当的软硬件条件，演示、测试应在评标阶段完成，除此之外，招标采购单位不得在招标文件中要求中标候选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再次进行产品演示、测试，并以演示、测试结果作为是否签订合同的依据。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1、细化即评审因素应当是具体的、细致的、具有可评判性，量化即对细化项的指标描述，单灯控制器和路灯智能管理控制器作为本项目的重要建设内容，是保证本项目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本项目单灯控制器、路灯智能管理控制器、公共广播评审细则已进行细化并量化到具体数值，且与采购需求相对应。本条评审因素是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制定的加分项，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产品质量和合同履约有直接关系；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是将投标人的企业优势作为评分项，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人。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
2、每个货物（单灯控制器、路灯智能管理控制器、公共广播）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具备评审细则中要求更加体现货物优势，缺乏一项将影响整体效果。
3、投诉人认为“属于将多个评分点融合在一起的控标形式”未按94号令要求提供必要得证明材料及事实依据。
投诉事项2：
1、 招标文件关于信息安全的要求，是项目的实质性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经查询，国家信息安全服务安全工程类、国家信息安全服务灾难恢复类、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申请条件主要以企业技术实力为主，并未包含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
2、国家级信息安全服务证书（安全工程类）、国家信息安全服务证书（灾难恢复类）、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所对应的项目信息安全的能力都和项目建设和后续运维需求实质相关。具备相应的能力证书是项目实施交付和后续数据安全维护的重要能力指标之一。是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制定的加分项，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产品质量和合同履约有直接关系；评分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是将投标人的企业优势作为评分项，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人。
投诉事项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招标文件中是要求对中标人的所投产品是否响应招标文件要求进行核查，而非对样品进行检测，是为了避免虚假应标导致项目后期无法正常实施，并未改变任何评审结果。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7月12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根据吉安市大数据中心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本项目属于市政务信息化项目，项目有部署环境、网络线路、信息安全运维等主要建设内容。
1、投诉人1投诉事项1：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需具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公司法》第十四条也明确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投标人提供集团范围内的相关证明材料是否有效，是由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定，因此，该要求并不违背相关法规。
2、投诉人1投诉事项2：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项目，属于市政务信息化项目，投诉事项所涉及的产品都为本项目信息化方面的主要产品，且该评审因素也并未排斥中小微企业参与，因此，不存在违反政府采购法律规定的情形。另外，该投诉事项中的第1、第2点内容存在与招标文件事实不符的情形。
3、投诉人1投诉事项3：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政府采购法规规定投标文件必须明确，相关资质名称都是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称谓，因此，投诉评审因素过于具体既不合理也没有法律依据；投诉资质要求的资质过高也与事实不符，该要求都属于工程师（中级）级别资质，且都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相关，也与合同履行相关。
4、投诉人2投诉事项1：该投诉事项不成立。该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要求一个评审点满足多个功能或参数并不违反政府采购法规定；单灯控制器、路灯智能管理控制器、公共广播的评审因素已经进行了细化、量化，并对应到一个具体分值。
5、投诉人2投诉事项2：该投诉事项不成立。该项目为信息化项目，根据吉安市大数据中心的技术审查报告，该项目属于市政务信息化项目。评审因素中的国家信息安全服务安全工程类、国家信息安全服务灾难恢复类、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与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相关，也与合同履行相关。经查询，国家信息安全服务安全工程类、国家信息安全服务灾难恢复类、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的申请条件是以企业的技术实力为主，并未包含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等规模条件。
6、投诉人2投诉事项3：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招标文件的该项要求是对中标人所投产品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技术参数及功能进行核验，而非对样品进行评审，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若投标人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采购人应取消其中标资格，因此，该约定并未违反政府采购法规。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人1投诉事项1、2、3，投诉人2投诉事项1、2、3，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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